
证券代码：603650 证券简称：彤程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0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度预计融资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8,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

91,385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
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
271,918
64.95%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2026
年4月1日、2026年4月13日，华奇（中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奇化工”）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分别签订了两份《保证合同》，为公司与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黄浦支行签订的《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担

保的贷款本金分别为人民币3,000万元、人民币5,000万元。华奇化工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91,385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及发展需要，预计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之间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互保金额为50亿元（含内保外贷），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被担

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

为48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9日刊载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的《彤程新材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彤程

新材关于 2025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彤程新材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上市公司

RED AVENUE INVESTMENT GROUP LIMITED持有47.81%Virgin Holdings Limited持有13.01%
Zhang Ning
91310000676234181X
2008-06-04
上海

61608.2970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生物基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制造；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人体干细
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除外）、橡塑制品、五金交电产品、机械设备、通讯器材、仪器仪
表、电子元件、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音像制品除外）、不锈钢材料、阀门的批
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的商品）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化工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自有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投资咨询；仓储（危险化学品除
外）（限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1-3月（未经审计）

602,042
259,891
342,151
13,488
8,770

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
（经审计）

581,033
243,789
337,245
54,274
30,84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华 奇
（中国）
化工有
限公司

华 奇
（中国）
化工有
限公司

被 担
保方

彤 程
新 材
料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彤 程
新 材
料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债权人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黄 浦
支行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黄 浦
支行

担 保
金额

3,000
万元

5,000
万元

签 署
日期

2026
年 4
月 1
日

2026
年 4
月 13
日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
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
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
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
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
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
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
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担保期间

自 本 合 同
生 效 之 日
起 至 主 合
同 项 下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后 三 年

止。

自 本 合 同
生 效 之 日
起 至 主 合
同 项 下 债
务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日 后 三 年

止。

担 保
类型

连 带
责 任
保证

连 带
责 任
保证

是 否
有 反
担保

无

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规划。本

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发生，该额度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该额度时认为，被担保对

象是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是保障合并报表范围内

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融资的必要条件，且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71,918万元，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

司及子公司、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95%。除上述担保

外，公司不存在其它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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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25层2501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
389,323,369

63.50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Zhang
Ning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俞尧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191,723
比例（%）

99.9661

反对

票数

97,046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34,600
比例（%）

0.009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191,169
比例（%）

99.9660

反对

票数

99,600
比例（%）

0.0255

弃权

票数

32,600
比例（%）

0.008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和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7,290,051
比例（%）

99.4777

反对

票数

1,991,418
比例（%）

0.5115

弃权

票数

41,900
比例（%）

0.0108
4、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172,623
比例（%）

99.9612

反对

票数

106,746
比例（%）

0.0274

弃权

票数

44,000
比例（%）

0.0114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188,569
比例（%）

99.9653

反对

票数

98,600
比例（%）

0.0253

弃权

票数

36,200
比例（%）

0.009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9,176,923
比例（%）

99.9623

反对

票数

106,646
比例（%）

0.0273

弃权

票数

39,800
比例（%）

0.010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预计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87,231,351
比例（%）

99.4626

反对

票数

2,044,418
比例（%）

0.5251

弃权

票数

47,600
比例（%）

0.01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 案
序号

2

3

5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 度 薪 酬 确 认 和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
预计融资担保额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4,458,469

12,557,351

14,455,869

12,498,651

比例（%）

99.0939

86.0642

99.0761

85.6619

反对

票数

99,600

1,991,418

98,600

2,044,418

比例（%）

0.6826

13.6485

0.6757

14.0118

弃权

票数

32,600

41,900

36,200

47,600

比例（%）

0.2235

0.2873

0.2482

0.32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3、5、7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枫、季思航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彤程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619号城市概念11号楼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6
385

1
317,036,307
62,880,442

254,155,865
48.0627
9.5326

38.53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职工董事、财务负

责人林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职工董事林明先生现场出席，董事长季昕华先生、董事黄

国滨先生、独立董事吴晓波先生、独立董事谭晓生先生、独立董事佟洁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
次股东会，董事王凯先生、董事曹宇先生因行程安排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王昕宇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62,635,437
254,155,865

比例（%）

99.6103
100.0000

反对

票数

181,051
0

比例（%）

0.2879
0.0000

弃权

票数

63,954
0

比例（%）

0.1018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62,591,488
254,155,865

比例（%）

99.5404
100.0000

反对

票数

231,623
0

比例（%）

0.3683
0.0000

弃权

票数

57,331
0

比例（%）

0.0913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382,088
比例（%）

99.7102

反对

票数

179,151
比例（%）

0.1575

弃权

票数

150,376
比例（%）

0.13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62,491,736
254,155,865

比例（%）

99.3818
100.0000

反对

票数

333,975
0

比例（%）

0.5311
0.0000

弃权

票数

54,731
0

比例（%）

0.0871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公司2026年度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0,625,939
比例（%）

98.9441

反对

票数

486,704
比例（%）

0.9512

弃权

票数

53,531
比例（%）

0.1047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3,373,088
比例（%）

99.7023

反对

票数

211,151
比例（%）

0.1857

弃权

票数

127,376
比例（%）

0.112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62,509,179
254,155,865

比例（%）

99.4095
100.0000

反对

票数

303,432
0

比例（%）

0.4825
0.0000

弃权

票数

67,831
0

比例（%）

0.108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特别表决权股份

同意

票数

62,511,850
254,155,865

比例（%）

99.4138
100.0000

反对

票数

195,216
0

比例（%）

0.3104
0.0000

弃权

票数

173,376
0

比例（%）

0.2758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3,428,536
31,906,676
7,256,276
668,415

6,587,86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6.1703
87.9729
97.0882

反对

票数

0
0

231,623
63,161

168,462

比例（%）

0.0000
0.0000
3.0697
8.3128
2.4827

弃权

票数

0
0

57,331
28,220
29,111

比例（%）

0.0000
0.0000
0.7600
3.7143
0.4291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2
3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
酬情况及公司 2026 年度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9,162,952
39,122,379

27,197,403

比例（%）

99.2675
99.1647

98.0523

反对

票数

231,623
179,151

486,704

比例（%）

0.5871
0.4540

1.7546

弃权

票数

57,331
150,376

53,531

比例（%）

0.1454
0.3813

0.193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议案 3、议案 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议案3、6 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其余议案均适用特别表决权；

3、本次会议议案5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议案6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

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本次股东会分别听取了各位独立董事的《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开元 袁嘉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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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B7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6年5月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公司股东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

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世纪华通”）第一大股东

王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64,045,593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以截至2026年5月8日公司股

本 7,370,682,322股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 27,528,300股后的股本 7,343,154,022股为总股本计

算依据，下同）的 10.4049%），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吉运盛”）持有本公司股份196,057,127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6699%）。上述

主体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 2026年 5月 30日至 2026年 8
月29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世纪华通部分股份，减持股份数量合计不

超过 220,294,62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 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

份合计不超过73,431,540股，占世纪华通目前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合计

不超过146,863,080股，占世纪华通目前总股本的2%。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发来的《关于拟减持世纪华通股份的

告知函》，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佶

吉运盛

持股数量（股）

764,045,593
196,057,127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10.4049%
2.6699%

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960,102,72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0748%。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减持计划的基本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自身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2、股份来源：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的股份为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包括资本公积转增部分）、非交易过户取得的公司股份及二级市场增持

的股份。

3、减持数量、比例及减持方式：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拟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

计不超过220,294,620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股份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73,431,54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

的，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146,863,080股）。若在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的，则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4、减持期间：自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

5月30日至2026年8月29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5、减持价格：根据股东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1、王佶先生相关的股份限售的承诺

王佶先生因 2014年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日（即 2014年 9
月5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9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7）。

王佶先生作为公司董事长，每年转让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上述法定承诺将严格遵守，本次其个人减持的股份数量不会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2、吉运盛（即承诺人）关于公司2019年重大资产重组股份限售的承诺

“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7,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

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

足 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

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37.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
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

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为上海曜瞿如网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之日，即2018年2月28日起

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37.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针对承诺人持有的盛跃网络12,500万元注册资本，如截至承诺

人取得本次交易世纪华通发行的对价股份之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的标的资

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盛跃网络股东

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人在本次交易中

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 62.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36个月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若承诺人对该部分用于认购对价股份

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等于或超过12个月的（自承诺人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为盛跃网络股东之日，即2018年8月24日起计算），承诺人持有的对应部分对价股份（占承诺

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总对价股份数量的62.50%）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12个月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执行。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使承诺人增加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7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重组相关方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

本次申请减持计划的股东在承诺期内均严格履行了其所作出的上述各项承诺，上述限售

股份均已在限售承诺期到期后完成解限，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本次拟减持事

项不违反相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不存在其他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且其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价亦不存在破发、破净或者分红不达标等情

形。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上述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

份减持计划。除前述比例和时间区间外，本次减持计划实际执行中存在具体减持时点、数量

以及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3、若本次减持按上述计划实施完成，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绍兴上虞吉仁企

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名“上海吉虞梵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数量为865,220,548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1.7827%，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减持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王佶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吉运盛出具的《关于拟减持世纪华通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08日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5月 08日 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
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高新区聚贤路1266号6号楼公司5楼会议室。
（三）大会召集人：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玉达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59人，代表股

份40,006,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89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9 人，代表股份 40,006,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897%。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 58人，代表股份 3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9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3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970%。

（五）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已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会，为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9,9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反对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04%；反对 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39,9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3%；反对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504%；反对 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
案》。

同意39,99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0%；反对2,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37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205%；反对 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78%；弃权5,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1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黄娟、沈敏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崇立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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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山衡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国丰”）持

有的烟台铭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铭祥”）30%的股权，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烟台合弘”）持有的烟台铭祥15%的股权。

烟台国丰、烟台合弘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初步研究和测算，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与交易对手方进一步 论证和沟通

协商，交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需烟台市国资委批准。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1. 烟台国丰

公司名称：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注册资本：1,107,151.37574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王浩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84822338G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战略性投资、产业投资等项目

的融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股权进行资本运营（包括收购、重组整合

和出让等）；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投融资服务业

务；咨询业务；市国资委授权的其它业务；有色金属矿产品、黄金（现货）、白银（现货）、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品）、电池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的批发、零售；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

范围不含国家前置审批项目和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烟台国丰主要股东为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为90.2713%。

烟台国丰为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烟台国丰非失信被执行人。

2.烟台合弘

公司名称：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331号内3号

注册资本：2,218.906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1日

法定代表人：李增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79619273X6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进行投资（未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发放贷款、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及投资

项目管理、管理咨询，制冷技术咨询，制冷技术服务，普通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建筑

建材、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部分董事任烟台合弘董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规定，烟台合

弘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关联法人。烟台合弘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铭祥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只楚南路3号

注册资本：2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1年3月30日

法定代表人：公维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165008967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密封产业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自有房屋租赁，自有场地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烟台铭祥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合 计

股东名称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万元）

1300
1200
2500

出资比例（%）

52.00
48.00

100.00
烟台铭祥未有对外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不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

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公司拟受让的烟台铭祥股权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烟台铭祥非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烟台铭祥持有烟台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1020.SZ）47.93%的股权，为密封科技控股

股东。

公司本次交易拟使用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公司能够取得烟台铭祥的控制权，进而能

够间接控制密封科技。公司与密封科技具有一定的业务协同，本次交易能够助力公司完善产

业布局，扩大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强两家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提升整体价值，

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方案和交易条款仍需与交易对手方进一步 论证和沟通

协商，交易各方需分别履行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本次交易需烟台市国资委批准，存在未能

通过有关决策、审批程序的风险。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在具体交易方案明确后，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能否达成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出现因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交易条件发生变

化，进而导致交易终止的情况。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回避表决。

六、与交易对手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烟台国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684.3万元，

与烟台合弘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0万元。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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